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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公义，1952年生，陕西大荔人。研究员，博士，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任司法部司法研究所所长
，《中国司法》杂志社总编辑。主要从事司法体制改革、司法行政等领域的研究工作，对律师制度、
公证制度、监狱制度、人民调解制度等有较深入的研究。代表性学术成果有：《中国公证制度改革及
国际比较》（合著）、《公证实务知识问答》（主编）等，并发表“中国的律师制度”、“中国的监
狱制度”、“中国的人民调解制度”等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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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综 合 司法行政制度的基本概念 我国司法行政体制的历史沿革 论司法行政工作的范畴及社会法治
意义 理性思考司法行政工作 关于当前司法行政理论研究的若干问题 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推动司
法行政工作协调持续快速发展 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司法行政理论研究工作 紧紧围绕三项重点工作
认真开展实证理论研究 司法行政“十二五”规划探讨 二、司法体制改革 司法体制改革的理论基础和
价值趋向 应树立司法裁判的权威 中外司法体制比较研究 三、人民陪审制度 论建立中国特色的人民陪
审制度 四、律师制度 律师是什么——新中国律师业60年5个发展阶段的理性思考 律师的属性 人世对中
国律师业的影响 应对WTO律师业的改革 《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关于辩护与代理若干问题 着眼五个方
面完善辩护制度 五、法律援助制度 《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关于法律援助制度的若干问题 六、公证制
度 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公证制度 中国公证制度模式选择 国外公证立法问题研究 七、司法鉴定制度 我
国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完善 《刑事诉讼法》修改中有关司法鉴定制度的12个问题研究 八、监狱
制度 监狱是所特殊学校 监狱制度研究 《刑事诉讼法》修改中关于刑罚执行制度的若干问题 九、社区
矫正制度 由社区矫正而引发的刑罚执行及其相关问题 十、劳动教养制度 进一步改革完善中国的劳动
教养制度 论《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的立法理念及原则 劳教存废问题研究 十一、法制宣传 论建立和
谐社会的三大文化基础 论法制新闻宣传与和谐社会建设 让守法成为人们的自觉意识 中国公务员的法
律教育与实践 公务员法律知识培训方式评析 新时期应该坚持的“三个坚持” 十二、依法治理 建设法
治城市量化衡量指标 论法治余杭建设 论成都法治城市建设测评指标设计——成都形成了自己鲜明特
色 十三、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制度是解决社会纠纷的重要法律制度 十四、司法所建设 关于武汉市司法
所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十五、域外研究 澳大利亚司法体制及改革趋向简介 瑞士独特的全民公决制度、
法律制度和登记制度 苏格兰的检察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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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一是裁执分立。按照《宪法》的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具有独立审判权。司
法体制改革的核心应是从体制上确保审判机关能依法独立公正审判，建立起能有效排除行政机关、社
会团体和个人干涉审判的机制，排除已严重影响社会公正的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维护司法
公正和全国法制的统一。但与此同时，法官也只能行使审判权，而应把刑事和民事行政等裁决的强制
执行工作交由其他部门执行。实行裁判权与执行权的分立，体现了现代司法职能独特性和职责统一性
原则。从严格的理论界定而言，执行权是一种典型的国家行政权力，具有积极性、主动性及强制性，
与审判的中立性、被动性和终极性完全相悖，不是法院裁判职能的合理延伸。另外，民事行政裁决执
行权由法院行使，不仅性质差异较大，而且会影响和干扰法院审判工作的高质量和公正性，容易造成
审执呼应，相互牵制及司法腐败，不符合权力分立与制衡的基本原则。在刑罚执行上，现代刑罚理论
不仅强调裁判的公正性，而且也强调刑罚执行的个性化、个别化，并把其作为罪刑法定原则的补充，
要求解决刑罚针对性和灵活适用问题。因此，应把人民法院的死刑执行及民事行政裁决执行从法院分
离出去，交有关行政部门执行。 二是侦检分立。按照《宪法》及有关法律规定，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
法律监督机关，同时兼有公诉及职务犯罪侦查职能。但侦查权，就严格的科学意义讲，无论从任何角
度衡量，都不是司法权而是行政权，由国家专门的法律监督机关和公诉机关行使是不合适的。目前，
检察机关的“自侦自检”，与权力分立制衡原则相悖。在限制人身自由的重要环节失去了对其决定的
监督，容易导致侵犯人权，造成司法不公和冤假错案，且难以得到纠正。同时，职务犯罪从本质上也
是犯罪，其适用法律和一般人犯罪是相同的，只是犯罪主体的身份不同而已，从刑罚角度看没有什么
本质的不同，没有必要浪费紧缺的司法资源而单设侦查机制。所以“侦检分立”应成为改革的题中之
义。 三是侦押分立。警察实施侦查权，为了侦查的需要，有时需要限制犯罪嫌疑人一定的自由，但世
界各国法律规定一般不超过24小时或48小时，如需要延长羁押时则必须移交专门机构，如未决犯监狱
等。这是限制警察权力，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一项法律措施，有利于司法公正和人权保护、维护社
会稳定。然而我国采取由公安机关继续羁押的制度，并规定刑事犯罪判决后余刑1年以内的都由公安
管理的看守所执行。这种规定明显违背权力分立和制衡原则，容易导致逼供信和冤假错案，难以对侦
查过程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冤假错案难以纠正。同时，也是律师难以按照法律规定及时会
见犯罪嫌疑人并提供有效法律服务的体制原因之一。因此，必须进行改革，把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分离
出去，交另外机构负责。 四是审判权、检察权和司法行政权分立。司法行政权即法院、检察院的人、
财、物管理权，包括机构设置、法官检察官选任、计财装备、教育培训、后勤保障、司法统计等。按
现行《宪法》规定，国务院领导和管理司法行政工作，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管理行政区域内的司法行
政工作。我国20世纪50年代、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就是这么做的。这种体制设计在于保障法检机关的
独立性，阻隔外界干涉，以便使法院、检察院能集中精力于司法审判及监督职能，不为行政工作所累
。但后来把司法行政权由政府移交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自行管理。经过几十年的实践，看来弊多利
少。主要弊端是导致司法机关行政化，法院检察院要面对人事、财政、编制建设等诸多行政事务，分
散了司法机关的精力，使司法机关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处理这些日常的行政事务，浪费了国
家可贵的司法资源，提高了司法成本，同时也增加了外界干涉司法的可能性，不利于国家法治文明建
设和政治文明建设。根据十六大精神及现行《宪法》规定，司法行政权应交由政府行使，其法官、检
察官及其职员的选任、财政物质保障及后勤服务等应交由司法行政部门负责，法院、检察院的司法行
政工作只面对司法行政部门一家，减轻了法院、检察院负担，阻绝了其他部门干涉司法工作的体制因
素，也符合一般的国际惯例，是一种确保司法公正和高效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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